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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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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统一量化天津市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和核查方法，建立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制度，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天津市第三方核查机构对建筑物开展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核查，也适用于建筑物业主或管理单位的内部核查。
1.0.3  本导则所指的建筑物是指民用建筑，包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规定了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的原则和流程、量化报告和核查报告的内容。
1.0.4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除应符合本导则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一般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六类。本导则要求量化和报告的温室气体只包含二氧化碳(CO2)。
2.0.2  CO2温室气体源 CO2 greenhouse gas source

向大气中排放CO2温室气体的设备或设施。
2.0.3  CO2温室气体排放量 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排放到大气中的CO2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2.0.4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 build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为维持建筑物运行消耗的能源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含由于制冷剂泄露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2.0.5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build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intensity

单位建筑面积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包含由于制冷剂泄露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2.0.6  直接CO2温室气体排放 direct 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为建筑物服务的用能设备实际消耗的燃料直接产生的CO2温室气体排放。
2.0.7  间接CO2温室气体排放 indirect 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为维持建筑物正常运行实际消耗的外购电力、热量和冷量等产生的CO2温室气体排放。
2.0.7  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CO2 greenhouse gas activity data

产生CO2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定量数据。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为建筑使用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数据。
2.0.8  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

活动数据与CO2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关联的因子。

2.0.9  CO2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CO2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port

向用户提供有关CO2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专门文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声明。
2.0.10  报告期 report period

受核查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时段，一般为一年，即连续12个月。
2.0.11  核查准则 verification criteria

在对证据进行比较时作为参照的方针、程序或要求。
2.0.12  核查 verification

根据约定的核查准则对建筑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系统的、独立的评价，并形成文件的过程。
2.0.13  核查报告 verification report

向委托方出具的关于核查过程和结果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文件。
2.0.14  委托方 client

要求进行核查并出具相关报告的组织或个人，可以是责任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
2.0.15  受审核方 auditee

受核查建筑的所有人、经营人或使用人。
2.0.16  固定燃烧 stationary combustion plants
指固定设备，如锅炉、燃气炉、制冷机组、发电机等设备进行燃料的燃烧。
2.0.17  冷量 cooling capacity

受核查建筑可通过计算或计量设备统计得到的用冷量。
2.0.18  热量 heating capacity

受核查建筑可通过计算或计量设备统计出的用热量。
3  基本规定

3.1  原  则

3.1.1  核查应做到诚信、客观，保守受审核方的商业秘密，不影响其正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3.1.2  结论和报告应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的过程和发现的问题，如实反映核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核查机构、受审核方和委托方之间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3.1.3  核查机构应具备从事核查所需的职业技能与判断力。
3.1.4  核查活动应保持独立性，核查报告的结论应建立在客观证据的基础上。
3.1.5  运行边界、量化方法和活动数据应真实反映建筑物的实际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3.1.6  核查报告应量化建筑物边界内所有运行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3.1.7  不同时期内同一建筑物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和报告，应采用相同的计算范围、运行边界及方法。如出现有关计算范围、运行边界及方法的变化，应记录清晰。
3.1.8  建筑物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的来源和计算过程应保证可靠和准确。
3.1.9  委托方应充分提供建筑物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的支撑材料。
3.2  流  程

3.2.1  委托方应编制并提交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报告内容应按本导则附录A要求填写。
3.2.2  核查机构和委托方应在开展核查活动前共同商定核查方案。
3.2.3  核查活动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核查方案，确定审核需要调用的文件和现场核查项目。
2  落实核查内容与范围，应包括核查建筑物温室气体信息管理体系、边界及报告。
3  核算CO2温室气体排放量。
3.2.4  核查机构编制的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报告，应符合图3.2.4所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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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流程

4  量化报告

4.1  边界及报告期

4.1.1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所涉及的空间边界可为单栋建筑，也可为多栋建筑，应包括半地下室、地下室。
4.1.2  多栋建筑物共用能源系统等服务设施时，宜选择该组建筑群作为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的空间边界。
4.1.3  委托方应确定建筑物边界内会引起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与建筑物有关的CO2温室气体排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直接CO2温室气体排放。空间边界内的设施为维持建筑物正常使用所消耗的燃料产生的直接CO2温室气体排放。建筑物边界内机动车CO2温室气体排放不应包括在内。
2  间接CO2温室气体排放。建筑物运行过程中消耗的外购电力、热量和冷量等产生的间接CO2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温室气体并非发生在空间边界内，但是因为维持建筑物正常运行需要消耗能源而造成。
4.1.4  报告期应为一年，即连续12个月。
4.2  排放量的计算

4.2.1  在开展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工作过程中，应符合以下量化方法和步骤：
1  确定空间边界和运行边界；
2  识别CO2温室气体排放源；
3  采用本导则规定的量化方法。
4  收集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及对应的支撑材料；
5  确定各种能源的排放因子；
6  计算CO2温室气体排放量。
4.2.2  委托方应根据建筑物实际消耗的能源种类，按表A.0.7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源，排放源应按直接排放、间接排放进行识别分类。
4.2.3  委托方对要求识别的排放源，不应包括外购冷量与热量，进行CO2温室气体量化，应按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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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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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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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国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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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能源的排放因子，各种能源排放因子参考附录C。
4.2.4  委托方对外购冷量与热量产生CO2温室气体进行量化，应符合表4.2.4规定的内容。
表4.2.4  外购冷量与热量产生CO2温室气体量化方法

	类别
	量化方法说明

	外购冷量
	CO2排放量=（冷量消耗量/冷站总供冷量）×∑(冷站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冷站消耗的某种能源的排放因子)

	外购热量
	CO2排放量=（热量消耗量/热站总供热量）×∑(热站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热站消耗的某种能源的排放因子)


4.2.5  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即建筑物消耗的能源实物量收集方法，应符合下列原则：
1  采用集中供热并已安装热计量表的住宅建筑，宜收集建筑中每一户计量表的能耗数据，同时收集建筑物的公用计量表的能耗数据，累计各户能耗和公用能耗获得建筑物的能耗数据。
2  除采用集中供热并已安装热计量表的住宅建筑外，其他建筑宜从建筑物楼栋能耗计量总表（电度表、燃气表、冷量表、热量表）获取楼栋能源消耗量数据。
3  无法从建筑楼栋能耗计量总表获得能源消耗量数据的，宜从能源供应端获取。未设楼栋能耗计量总表的建筑，宜从能源站获取数据，可按面积分摊方法折算获得建筑物的供热量。
4  既无法从楼栋能耗计量总表，又无法从能源供应端获得能源消耗量数据的，宜采取逐户调查方法，收集建筑中每一户计量表的能耗数据，同时收集建筑物的公用计量表的能耗数据，累计各户能耗和公用能耗获得建筑物的能耗数据。
5  对于未安装计量仪表的能源，应根据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间接获取能源消耗量的实物量数据，能源单位价格应以入账时期市场价格为准。
4.2.6  委托方应对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的收集方法进行描述，同时收集相关支撑资料，建筑物不同能源种类的消耗量数据收集方法应符合表4.2.6的规定。
表4.2.6  建筑物能源消耗量数据收集方法

	范围
	种类
	数据收集方法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天然气
	直接计量法（从建筑物楼栋计量总表获取）

	
	液化石油气
	方法1：直接计量法（从建筑物楼栋计量总表获取）
方法2：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汽油
	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柴油
	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煤油
	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其他
	方法1：直接计量法
方法2：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范围2：间接排放
	电力
	直接计量法（从建筑物楼栋计量总表获取或逐户收集数据）

	
	冷量
	直接计量法（从建筑物楼栋计量总表获取或从能源供应端获取）

	
	热量
	直接计量法（从建筑物楼栋计量总表获取或从能源供应端获取）

	
	其他
	方法1：直接计量法
方法2：间接计量法（能源账单或财务账单）


4.2.7  常见的各种能源排放因子值应按本导则附录表C.0.1选取并按表A.0.9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如有变化，选用的排放因子值应有充分的解释说明。
4.2.8  委托方应根据建筑物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和确定的排放因子，按照公式（4.2.3）计算各种能源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应按表A.0.10汇总排放量数据并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
5  核查方案及实施

5.0.1  核查机构编制核查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目的；
2  核查范围；
3  现场核查时间；
4  现场需要调阅的文件和能源账目；
5  现场核查细目。
5.0.2  核查机构准备工作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检查表；
2  记录表。
5.0.3  核查机构应根据核查工作需要组成核查组，落实成员具体核查工作分工，成员应有相关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
5.0.4  核查机构宣布核查计划，应落实确定核查内容、核查日程、核查细目，以及核查过程中必要的工作条件与技术辅助条件，提出需审查调阅的文件和能源账目、核对基本信息表中的数据及现场审核内容。
5.0.5  核查组应审核受审建筑文件，并应调查核实文件数据的来源与真实性，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报告及量化报告所依据的支撑材料；
2  用能系统目录及相关参数；
3  用能系统运行记录；
4  能源账单文件、记录和凭证；
5  其他与CO2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活动、方案和报告。
5.0.6  核查组应对边界内建筑进行整体巡视，结合文件审查结果，确定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情况，巡视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核查组应与涉及建筑用能管理的相关人员进行面谈和交流，现场检查建筑能源计量设备的配备率、完好率或有效性。
2  核查组应对受审核建筑边界内的建筑设备进行巡视，确定各用能系统实际运行情况。
3  核查组应按本导则附录表B.0.2记录并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文件审核记录。
6  核查内容

6.0.1  核查组核查受审核建筑信息管理体系，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物温室气体信息管理组织架构及职责权限；
2 建筑物温室气体信息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及培训；
3 建筑物温室气体信息管理程序等相关制度。
6.0.2  核查组核查建筑物的基本信息，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土地使用证编号；
2 建筑名称；
3 建筑面积；
4 详细地址；
5 竣工时间；
6 建筑类型；
7 建筑物的实际功能。
6.0.3  核查组应核查受审核建筑能源计量设备的配备率、完好率和有效性。
6.0.4  核查组应核查建筑物的CO2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实际情况，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核查组应核查建筑物边界范围内的所有CO2温室气体排放源，即维持建筑物正常运行消耗的所有能源种类；
2  核查组应核查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时段的起始日期；
3  核查组应按本导则附录表B.0.3-1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源审核表。
7  排放量核算与核查报告

7.0.1  核查组应核查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方法、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计算过程的正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主要核查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量化方法应符合本导则第4章所规定的方法。
2  应核查建筑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各种能源的实际消耗量，有关佐证资料是否齐全：对采用直接计量法获得的能源消耗量数据，应重点审核计量仪表计量合格证、校验报告；对采用间接计量法获得的能源消耗量数据，应重点审核相关能源账单、财务发票和领用记录的真实性，并应按本导则附录表B.0.3-2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3  应核查排放因子是否采用本导则第4.2.3条中规定的排放因子，如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有变化，选用的排放因子值应有相应的、充足的解释说明，并应按本导则附录表B.0.3-3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4  应核查数据处理过程、计算结果和汇总结果数据是否正确，并应按本导则附录表B.0.3-4填写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
7.0.2  核查组对建筑实际消耗的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证后，应出具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应对建筑的实际能源消耗和CO2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明确的表述，明确核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若核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委托方申请核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一致，则核查报告应对此原因进行说明和解释。
7.0.3  核查组应按本导则附录B填写核查报告。
8  信息管理

8.0.1  受审核方应设有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管理部门，明确部门职责和权限，并制定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制度，受审核方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应包括首次工作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和在后续年份开展的持续性培训。
8.0.2  受审核方建立报告期内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信息管理程序文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受审核方应建立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档案文件的管理制度，档案文件应包括能源账单、能源领用记录和凭证等与建筑物运行使用过程中能源消耗量相关的记录；
2  受审核方应保存和维护用于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设计、编制和保持的文档，以便核查，并应按照文件和记录管理程序的要求进行管理；
3  受审核方应建立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管理程序，温室气体排放量化和报告管理程序包括建筑温室气体排放量化范围、运行边界、报告期、计算方法和排放量的计算；
4  受审核方应建立温室气体核查和报告管理程序，明确建筑物温室气体信息管理组织架构、职责和权限、人员配备情况，建立培训、信息管理程序等相关制度，确保建筑能源计量设备的配备率、完好率与有效性。
8.0.3  受审核方应明确信息管理程序相关文件存档年限，保管时间应为3年以上。
8.0.4  受审核方应建立数据质量管理程序，且应对数据准确性与完整性进行常规检查，定期进行评价，寻求改进数据质量的机会，并应符合表8.0.4的要求：
表8.0.4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内容

	序号
	项目
	管理项目
	管理内容

	1
	活动数据
	审核活动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正确性
	(1) 核对计量表数据
(2) 核对能源账单、财务账单等记录
(3) 核对活动数据单位是否正确

	2
	排放因子
	核实是否采用本导则规定的排放因子
	(1) 报告中的排放因子值是否与本导则确定的排放因子一致
(2) 核对排放因子单位是否正确
(3) 对有变化的排放因子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和解释说明

	3
	排放量计算过程
	核实计算过程、数据处理步骤是否正确
	(1) 是否采用本导则规定的量化方法
(2) 计算过程、数据处理步骤是否正确
(3) 计算结果和汇总结果数据是否正确

	4
	表格数据
	输入数据的正确性
	(1) 核对数据输入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附录A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

A.0.1  建筑物基本情况应按照表A.0.1内容进行填写：
表A.0.1  建筑物基本情况信息表

	建筑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详细地址
	

	竣工时间
	

	建筑层数
	地下    层；地上    层：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地下    平方米，地上    平方米，其他特殊功能区面积    平方米

	建筑类型
	□ 居住建筑
□ 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功能
	□ 住宅建筑  

□ 其他居住建筑（注明）

	公共建筑功能
	□ 政府办公建筑
□ 商业办公建筑
□ 百货商场
□ 大型超市
□ 购物中心
□ 家居建材商店口其它（请注明）:

□ 宾馆酒店建筑：口 五星级  口 四星级  口 三星级及以以下
□ 幼儿园建筑
□ 文化教育建筑
□ 医疗卫生建筑
□ 交通建筑
□ 体育建筑
□ 通讯建筑（邮电、通讯、广播用房等）
□ 多功能综合建筑（请注明功能类型及所占面积比例）
□ 其他建筑（请注明）：


续表  A.0.1 

	建筑冷源形式
	□ 区域集中供冷  口中央空调系统供冷
□ 分体式供冷    口其他方式（注明）

	建筑热源形式
	□ 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口区域锅炉房集中供热
口其他方式（注明）

	是否采用可再生能源
	□ 是
□ 否

	电力供应公司名称
	

	缴纳电费的用户编号
	

	燃气供应公司名称
	

	缴纳燃气费的用户编号
	

	产权人1基本情况
	产权人：
产权人所属建筑面积及位置
建筑产权人联系电话/传真
建筑产权人邮箱

	产权人2基本情况
	产权人：
产权人所属建筑面积及位置
建筑产权人联系电话/传真
建筑产权人邮箱

	……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 核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0.2  委托方应描述温室气体管理组织架构、小组工作成员名单及职责。
A.0.3  委托方应描述温室气体管理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A.0.4  委托方应描述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的运行边界。
A.0.5  委托方应描述建筑物内使用的能源种类及用途。
A.0.6  委托方应描述报告期。
A.0.7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源识别情况应按照表A.0.7内容进行填写。
表A.0.7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源识别表

	类别
	种类
	是否存在
	设施/活动描述
	备注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是    □否
	
	

	
	天然气
	□是    □否
	
	

	
	液化石油气
	□是    □否
	
	

	
	汽油
	□是    □否
	
	

	
	柴油
	□是    □否
	
	

	
	煤油
	□是    □否
	
	

	
	其他：
	□是    □否
	
	

	范围2：
间接排放
	电力
	□是    □否
	
	

	
	冷量
	□是    □否
	
	

	
	热量
	□是    □否
	
	

	
	其他
	□是    □否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 核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0.8  委托方应描述建筑物实际消耗的能源实物量数据的收集方法，应按照表A.0.8内容进行填写。
表A.0.8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收集表

	类别
	种类
	单位
	消耗量（报告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支撑材料

	
	
	
	第1个  月
	第2个  月
	第3个  月
	第4个  月
	第5个  月
	第6个  月
	第7个  月
	第8个  月
	第9个  月
	第10个  月
	第11个  月
	第12个  月
	全年累计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汽油
	
	
	
	
	
	
	
	
	
	
	
	
	
	
	

	
	柴油
	
	
	
	
	
	
	
	
	
	
	
	
	
	
	

	
	煤油
	
	
	
	
	
	
	
	
	
	
	
	
	
	
	

	
	其他：_______
	
	
	
	
	
	
	
	
	
	
	
	
	
	
	

	范围2：
间接排放
	电
	
	
	
	
	
	
	
	
	
	
	
	
	
	
	

	
	冷量
	
	
	
	
	
	
	
	
	
	
	
	
	
	
	

	
	热量
	
	
	
	
	
	
	
	
	
	
	
	
	
	
	

	
	其他
_______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 核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0.9  委托方应根据本导则规定确定温室气体的排放因子，应按照表A.0.9内容进行填写，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如有变化，报告中应给出相应的解释。
表A.0.9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确定表

	类别
	种类
	排放因子
	备注

	
	
	单位
	排放因子值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汽油
	
	
	

	
	柴油
	
	
	

	
	煤油
	
	
	

	
	其他：
	
	
	

	范围2：
间接排放
	电
	
	
	

	
	冷量
	
	
	

	
	热量
	
	
	

	
	其他：
	
	
	


注：1  根据建筑物的实际能源消耗种类填写。
2  排放因子单位和排放因子值可参考附录C《各种能源排放因子》，若是其它来源，请在备注写明出处。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 核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0.10  计算排放量，应按照表A.0.10内容进行填写。
表A.0.10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计算表

	类别
	种类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
（tCO2）
	备注

	
	
	单位
	全年消耗量
	单位
	排放因子值
	
	

	范围1：
直接燃烧排放
	煤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汽油
	
	
	
	
	
	

	
	柴油
	
	
	
	
	
	

	
	煤油
	
	
	
	
	
	

	
	其他
	
	
	
	
	
	

	范围2：
间接排放
	电
	
	
	
	
	
	

	
	冷量
	
	
	
	
	
	

	
	热量
	
	
	
	
	
	

	
	其他
	
	
	
	
	
	

	合计
	——
	——
	——
	——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tCO2/m2）
	——
	——
	——
	——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 核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0.11  委托方可补充其他材料说明上述内容未包含信息。
A.0.12  委托方应调查收集证明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的佐证资料，并将相关材料作为报告的附件，以便作为核查的依据。
A.0.13  委托方应说明本报告内容符合《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技术导则》的要求。
A.0.14  委托方可进行补充针对本报告的其他说明。
附录B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报告

B.0.1  建筑物基本情况应按照表B.0.1内容进行填写：
表B.0.1  建筑物基本情况

	受审核建筑名称
	

	受审核建筑详细地址
	

	建筑功能
	

	建筑层数
	地下_______层；地上_______层；

	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地下    平方米，地上    平方米，其他特殊功能区面积    平方米

	报告期
	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

	其他说明
	

	核查依据：
□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技术导则》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查报告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核查组组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查组成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0.2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文件审核记录，应按照表B.0.2进行填写：
表B.0.2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文件审核记录表

	序号
	审核项目
	是否
提交
	发现事项
	文件名称
	备注

	1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
	□是 □否
	
	
	

	2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报告》支撑性资料
	□是 □否
	
	
	

	3
	用能系统目录及相关系数
	□是 □否
	
	
	

	4
	用能系统运行记录
	□是 □否
	
	
	

	5
	能源账单文件、记录和凭证
	□是 □否
	
	
	

	6
	其他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活动、方案和报告：_____________
	□是 □否
	
	
	


B.0.3  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应按照表B.0.3内容进行填写：
表B.0.3-1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源审核表

	类别
	种类
	是否存在
	设施/活动描述
	备注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是 □否
	
	

	
	天然气
	□是 □否
	
	

	
	液化石油气
	□是 □否
	
	

	
	汽油
	□是 □否
	
	

	
	柴油
	□是 □否
	
	

	
	煤油
	□是 □否
	
	

	
	其他
______________
	□是 □否
	
	

	范围2：间接排放
	电
	□是 □否
	
	

	
	冷量
	□是 □否
	
	

	
	热量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_
	□是 □否
	
	


表B.0.3-2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审核表

	类别
	种类
	活动数据
	备注

	
	
	单位是否正确
	消耗量是否
正确
	采集方法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是   □否
	□是   □否
	
	

	
	天然气
	□是   □否
	□是   □否
	
	

	
	液化石油气
	□是   □否
	□是   □否
	
	

	
	汽油
	□是   □否
	□是   □否
	
	

	
	柴油
	□是   □否
	□是   □否
	
	

	
	煤油
	□是   □否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
	□是   □否
	□是   □否
	
	

	范围2：间接排放
	电
	□是   □否
	□是   □否
	
	

	
	冷量
	□是   □否
	□是   □否
	
	

	
	热量
	□是   □否
	□是   □否
	
	

	
	其他
____________
	□是   □否
	□是   □否
	
	


表B.0.3-3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审核表

	类别
	种类
	排放因子
	备注

	
	
	单位是否正确
	排放因子值是否正确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是   □否
	□是   □否
	

	
	天然气
	□是   □否
	□是   □否
	

	
	液化石油气
	□是   □否
	□是   □否
	

	
	汽油
	□是   □否
	□是   □否
	

	
	柴油
	□是   □否
	□是   □否
	

	
	煤油
	□是   □否
	□是   □否
	

	
	其他
______________
	□是   □否
	□是   □否
	

	范围2：间接排放
	电
	□是   □否
	□是   □否
	

	
	冷量
	□是   □否
	□是   □否
	

	
	热量
	□是   □否
	□是   □否
	

	
	其他
______________
	□是   □否
	□是   □否
	


表B.0.3-4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审核表

	类别
	种类
	排放量（tCO2）
	是否正确
	备注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是   □否
	

	
	天然气
	
	□是   □否
	

	
	液化石油气
	
	□是   □否
	

	
	汽油
	
	□是   □否
	

	
	柴油
	
	□是   □否
	

	
	煤油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
	
	□是   □否
	

	范围2：间接排放
	电
	
	□是   □否
	

	
	冷量
	
	□是   □否
	

	
	热量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
	
	□是   □否
	

	合计
	
	□是   □否
	


注：委托方提出的排放量与实际排放量如有差距，核查组应确定并说明产生差距的原因。
B.0.4  核查声明及结论应按照表B.0.4内容进行填写：
表B.0.4  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声明及结论

	核查声明：
XXX（建筑名称）报告的从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的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可核查的，
□ 满足天津市《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技术导则》的要求。
□ 不满足天津市《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技术导则》的要求。


	核查结论：
经核查，XXX（建筑名称）从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日的建筑物CO2温室气体排放量为：___________tCO2，与XXX（建筑名称）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化报告的排放量为：__________tCO2比较，偏差：___________ tCO2。

	委托方代表（签字）


	核查组长（签字）


	委托方公章：


	核查机构公章：



附录C  常见各种能源排放因子

表C  常见各种能源排放因子

	范围
	种类
	排放因子（数据来源 eq \o\ac(○,1)）

	
	
	数值
	单位

	范围1：直接燃烧排放
	煤
	无烟煤
	1.97000
	tCO2/t 燃料

	
	
	烟煤
	1.86000
	tCO2/t 燃料

	
	
	褐煤
	2.06000
	tCO2/t 燃料

	
	
	洗精煤
	2.45000
	tCO2/t 燃料

	
	
	洗中煤
	0.78000
	tCO2/t 燃料

	
	
	煤泥
	1.17000
	tCO2/t 燃料

	
	天然气
	0.00220
	tCO2/ Nm3燃料

	
	液化石油气
	3.10000
	tCO2/t 燃料

	
	汽油
	2.92000
	tCO2/t 燃料

	
	柴油
	3.10000
	tCO2/t 燃料

	
	煤油
	3.03000
	tCO2/t 燃料

	
	焦炭
	2.85000
	tCO2/t 燃料

	
	原油
	3.02000
	tCO2/t 燃料

	范围2：间接排放
	电力
	0.7598 eq \o\ac(○,2)
	kgCO2/kWh

	
	冷量
	0.33800 eq \o\ac(○,3)
	kgCO2/kJ

	
	热量
	0.09900 eq \o\ac(○,4)
	tCO2/GJ


注： 1  表中常用各种能源排放因子值根据《组织层次温室气体排放与淸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ISO 14064-1 确定。
2  根据《2015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所提供的华北区域电网碳排放因子，对EFgrid, OM, y（1.0416kgCO2/kWh）和EFgrid, BM, y（0.478kgCO2/kWh）各取50%的权重，计算所得的平均碳排放因子。碳排放量核证计算中应采用审核年发布的最新电力碳排放因子。
3 外购冷量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应按照下列方法进行确定：
（1）方法1：冷量排放因子=（1/冷站总供冷量）×∑(冷站消耗的某种能源实物量×冷站消耗的某种能源的排放因子)；
（2）方法2：采用本标准给定的缺省值0.338（冷站能效比按电制冷效率，取2.8）。
4  外购热量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根据公式（C.1）计算：
[image: image9.png]Zi(FCXEFgy, )

EF =



          （C.1）
式中：EF为外购热量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tCO2/GJ；FCi为天津市供热系统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t或104m3；EFCO2为燃料i基于质量或体积单位的CO2排放因子，tCO2/t或tCO2/104m3；HG为供热系统的供热量，1012J。结合各种燃料低位热值、CO2排放因子数据，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6年天津市供热用燃料的消耗量和热力生产总量，得出天津市外购热力排放因子为0.09900 tCO2/GJ。
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的要求”。

引用标准名录
1 ISO 14064-1《温室气体第一部分：组织层次温室气体排放与淸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 1: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2 ISO 14064-2《温室气体第二部分：项目层次上对温室气体减排和清除增加的量化、监测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 2: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project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s or removal enhancements)

3 ISO14064-3《温室气体第三部分：温室气体声明审定核查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part3: 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for the 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greenhouse gas assertions)

4 温室气体议定书：企业核算和报告准则(GHG Protocol: A Corporat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5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6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

7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

8 《民用建筑能耗数据采集标准》JGJ/T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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